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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ＩＥＣ６０８７１４：１９９６《标称电压 １ｋＶ以上交流电力系统用并联电容器

第 ４部分：内部熔丝》，本标准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本标准是 ＧＢ燉Ｔ１１０２４《标称电压 １ｋＶ以上交流电力系统用并联电容器》的第 ４部分。
ＧＢ燉Ｔ１１０２４包括以下部分：
第 １部分：总则——性能、试验和定额——安全要求——安装和运行导则

第 ２部分：耐久性试验

第 ３部分：并联电容器和并联电容器组的保护

第 ４部分：内部熔丝

本标准的附录 Ａ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 Ｂ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力电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西安电力电容器研究所、无锡电力电容器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菁、杨一民。
本标准委托全国电力电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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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言

１）ＩＥＣ（国际电工委员会）是由各国家电工委员会（ＩＥＣ各国家委员会）组成的国际性标准化组织。
ＩＥＣ的目的在于促进电工和电子领域内所有有关标准化问题的国际协作。为此，除其他活动外，ＩＥＣ出

版国际标准。这些标准是委托技术委员会制定的；任何一个对所着手进行的项目感兴趣的 ＩＥＣ国家委

员会均可参加该制定工作。与 ＩＥＣ有协作关系的国际性、政府性和非政府性组织亦均可参加这一制定

工作。ＩＥＣ与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根据双方商定的条件密切合作。
２）由所有对该问题特别关切的国家委员会参加的技术委员会制定的 ＩＥＣ有关技术问题的正式决

议或协议，尽可能地表达了对所涉及的问题在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３）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标准、技术报告或导则的形式出版，以推荐物的形式供国际上使用，并在此意

义上为各国家委员会所接受。
４）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ＩＥＣ各国家委员会同意在其国家和地区标准中最大可能地采用 ＩＥＣ国

际标准。ＩＥＣ标准与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标准之间的任何差异，均应在后者中明确提出。
５）ＩＥＣ并未制定任何表示认可标志的手续，如有对某项设备声称符合 ＩＥＣ的一项标准时，ＩＥＣ对

此不负责任。
６）注意到本国际标准的某些组成部分可能涉及专利权问题。ＩＥＣ不负责识别任一专利权或者所有

这类专利权。
国际标准 ＩＥＣ６０８７１４是由 ＩＥＣ第 ３３技术委员会《电力电容器》制定的。
本标准的正文以下列文件为依据：

国际标准草案 表决报告

３３燉２２２燉ＦＤＩＳ ３３燉２４５燉ＲＶＤ

批准本标准的全部表决资料可在上表所示的表决报告中查到。
附录 Ａ是本标准的组成部分。
附录 Ｂ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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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批准 ┐┐实施

 范围和目的

本标准适用于内部熔丝，其用来断开故障的电容器元件，从而允许该电容器单元的其余部分以及接

有该电容器单元的电容器组继续运行。这种熔丝不作为诸如断路器之类的开关装置的代替件或者电容

器组或其中任一部分的外部保护的代替件。
本标准的目的是阐述有关性能和试验的要求以及提供熔丝保护配合导则。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１１０２４１—２００１ 标称电压 １ｋＶ以上交流电力系统用并联电容器 第 １部分：总则 性能、

试验和定额 安全要求 安装和运行导则（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８７１１：１９９６）

 定义

本标准采用 ＧＢ燉Ｔ１１０２４１的定义。

 性能要求

 概述

熔丝与元件串联连接，一旦元件发生故障，则用此熔丝来断开。因此熔丝的电流与电压的范围取决

于电容器的设计，在有些情况下也取决于熔丝接入的电容器组。
这些要求对于用无重击穿断路器投切的电容器组或电容器是有效的。如果断路器不是无重击穿的，

则应由制造厂和购买方协商另外的要求。
通常，内部熔丝的动作取决于下列两因素之一或两者：
——与故障元件或单元相并联的元件或单元的放电能量；
——工频故障电流。

 隔离要求

当元 件 在 牣１ 和 牣２ 电 压 范 围 内 发 生 电 击 穿 时，熔 丝 应 能 使 故 障 元 件 隔 离 开 来。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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牣１ 槡＝０９× ２爺Ｎ，牣２ 槡＝２０× ２爺Ｎ分别为故障瞬间单元端子间电压的最低与最高瞬时值。

牣１和 牣２值是根据在元件电击穿瞬间电容器单元端子上通常可能出现的电压确定的。

牣２值是过渡性的，并且是考虑了阻尼后的值。
如果购买方指定了不同于上述值的 牣１和 牣２值，例如，对于滤波电容器，则应根据制造厂与购买方

之间的协议改变上限和下限试验电压。
 承受要求

 动作后，熔丝装置应能承受全元件电压，加上由于熔丝动作导致的任何不平衡电压以及在电容

器寿命期间内正常受到的任何短时瞬态过电压。
 在整个电容器寿命期间，熔丝应能连续负担等于或大于单元最大允许电流除以并联熔丝数的

电流。
 熔丝应能承受在电容器寿命期间可能发生的由于开关操作引起的涌流。
 连接在未损坏的元件上的熔丝应能负担由于元件击穿引起的放电电流。
 熔丝应能负担在 ４２的电压范围内发生在电容器外部的短路故障引起的电流。

 试验

 出厂试验

 熔丝应能承受符合 ＧＢ燉Ｔ１１０２４１的电容器单元的全部出厂试验。
 放电试验

带有内部熔丝的电容器应能承受一次短路放电试验，试验电压为直流 １７爺Ｎ，通过尽可能靠近电

容器的、电路中不带任何外加阻抗的间隙进行试验（见注）。
放电试验前后应测量电容。两次测得值之差应小于相当于一根内部熔丝熔断所引起的变化量。
放电试验可在端子间电压试验（见 ＧＢ燉Ｔ１１０２４１—２００１的第 ９章）之前或之后进行。但是，如果在

端子间电压试验之后进行，随后则必须进行额定电压下的电容测量，以检查熔丝的动作情况。
如果购买方允许熔丝动作，则端子间电压试验（见 ＧＢ燉Ｔ１１０２４１—２００１的第 ９章）应在放电试验

之后进行。
注：允许用峰值为 １７爺Ｎ 的交流电压先充电并在电流过零时断开来产生直流充电电压，然后电容器从此峰值电压

下立即放电。
此外，如果电容器在稍高于 １７爺Ｎ 的电压下断开，则放电可延迟到当放电电阻将电压降到 １７爺Ｎ 时再进行。

 型式试验

 熔丝应能承受符合 ＧＢ燉Ｔ１１０２４１的电容器单元的全部型式试验和耐久性试验。
单元应通过了 ＧＢ燉Ｔ１１０２４１所述的全部出厂试验。

 熔丝的隔离试验（见 ５３）应在一台完整的电容器单元上，或在两单元上进行，由制造厂选择。用

两单元作试验时，按照 ５３１，一单元在下限电压下试验，另一单元在上限电压下试验。
注：由于试验、测量和安全等情况，可能需要对作试验的单元作某些修改，例如，在附录 Ａ中所述的那些。还可参照

附录 Ａ中给出的各种试验方法。

 如果型式试验是在与供货电容器相同设计的电容器上进行的，或者是在型式试验所要检验的特

性上没有差异的电容器上进行的，则应认为型式试验有效。
 熔丝的隔离试验

 试验步骤

熔丝的隔离试验应在 ０９爺Ｎ 的下限电压和 ２２爺Ｎ 的上限电压下进行。

如果试验用直流进行，则试验电压应为相应交流试验电压的 槡２倍。
如果试验用交流进行，则对于下限电压下的试验不必用峰值电压来触发元件损坏。
某些试验方法在附录 Ａ中给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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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容测量

试验后应测量电容，以证明熔丝已经断开。所采用的测量方法应具有足以检测出由一根熔丝断开所

引起的电容变化的灵敏度。
 对单元的检查

打开前，外壳应无显著的变形。
打开外壳之后，应进行检查以确定：
ａ）完好的熔丝没有显著的变形；
ｂ）没有超过一根（或接有熔丝的直接并联的元件的十分之一）以上的另外的熔丝损坏（见 Ａ１的注

１）。如果采用附录 Ａ中给出的方法 ｂ），则应遵守 Ａ１的注 １。
注

１ 少量浸渍剂变黑不影响电容器质量。

２ 在由于熔丝动作或者由于其连接线损坏而断开的元件上可能存在危险的残余电荷，故所有元件均应小心放电。

 打开外壳后的电压试验

电压试验应在击穿的元件与其熔断了的熔丝间隙之间施加 ３５爺Ｎｅ（爺Ｎｅ为元件电压）的直流电压来

进行，历时 １０ｓ。元件和熔丝不应从试验单元中取出。试验期间，间隙应处于浸渍剂中，不允许熔丝间隙

或熔丝的任何部分与单元的其余部分之间击穿。
注：对于全部元件并联的单元以及对于采用附录 Ａ中所示的 ｂ）、ｃ）、ｄ）或 ｅ）方法进行试验的所有单元，这一试验可

以用单元打开以前的交流试验来代替。端子间的试验电压按电容比进行计算，使得击穿元件和其熔断了的熔

丝间隙之间的电压为 ３５爺Ｎｅ燉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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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内部熔丝隔离试验方法

﹢ 概述

可以采用试验方法 ａ）、ｂ）、ｃ）、ｄ）、ｅ）中之一种或其他的方法。
试验时应将电容器的电压和电流记录下来，以证明熔丝确已断开。对于直流试验，击穿后应将试验

电压保持至少 ３０ｓ，以保证熔丝开断没有借助于断开电源。
为了检验熔丝的限流性能，在上限电压下试验时，熔断了的熔丝两端的电压降，除过渡过程外，应不

超过 ３０％。
如果电压降超过 ３０％，则应采取措施，使得由试验系统得到的并联贮存能量和工频故障电流与运

行条件相当。然后应在这些条件下进行试验来验证熔丝动作是否满意。
注

１ 在 上 限 电 压 下 有 一 根 另 外 的 接 在 完 好 元 件 上 的 熔 丝（或 接 有 熔 丝 的 直 接 并 联 的 元 件 的 十 分 之 一）损 坏 是 允

许的。

２ 在作这一试验时应采取措施以防电容器单元可能爆炸和钉子爆炸性射出。

﹢ 试验方法

ａ）预热电容器

在施加下限交流试验电压前将电容器单元置于烘箱内预热。预热温度（１００℃～１５０℃）由制造厂选

择，以求在实际上短的时间（几分钟到几小时）内得到第一次击穿。
注

１ 为防止由于温度高，内部液压过高，可以在单元上装设一个带阀门的溢流管，在施加试验电压的瞬间关上阀门。

２ 在施加上限试验电压时可以采用较低的预热温度，以免还未达到试验电压就被击穿。

ｂ）机械刺穿元件

机械刺穿元件用钉子进行，将钉子通过预先在外壳上钻好的洞打进元件内。试验电压可以是直流或

交流，由制造厂选择。
如果采用交流电压，则应选择刺穿的时间，使得击穿在接近峰值的瞬间发生。
注

１ 不可能保证仅有一个元件刺穿。

２ 为了限制延着钉子或通过钉子打穿的洞向外壳放电的可能性，可以在与外壳固定连接的或在试验时连接起来

的元件内进行刺穿。

３ 直流电压对所有元件并联的电容器特别适合。

ｃ）电击穿元件（第一种方法）
在试验单元的一些元件中，每只都装一个插于介质层间的插片。每一插片分别连接到一个单独的端

子上。
试验电压可以是交流或直流，由制造厂选择。
为使这样设置的元件击穿，在此改装元件的插片与任一极板之间施加足够幅值的冲击电压。
在采用交流电压的情况下，应在接近峰值电压的瞬间触发冲击。
ｄ）电击穿元件（第二种方法）
在试验单元的一些元件中，每只都装一根与两个附加插片连接的短的易熔金属丝并插于介质层间。

每一插片分别连接到一个单独的绝缘端子上。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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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电压可以是直流或交流，由制造厂选择。
为 使 装 有 这 一 易 熔 金 属 丝 的 元 件 击 穿，用 另 外 的 充 电 到 足 够 电 压 的 电 容 器 对 金 属 丝 放 电，使 其

烧断。
在采用交流电压的情况下，应在接近峰值电压的瞬间触发导致金属丝烧断的充电电容器放电。
ｅ）电击穿元件（第三种方法）
在制造时，将单元中一个元件（或几个元件）的一小部分去掉并用耐电较弱的介质代替。
例如：将膜纸膜介质割下 １０ｃｍ２～２０ｃｍ２，用两层薄纸代替。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熔丝保护配合导则

﹣ 概述

熔丝与元件串联连接，一旦元件发生故障，则用此熔丝来断开。在元件击穿后，与其连接的熔丝将熔

断并使其与电容器的其余部分隔离开来，从而使单元得以继续运行。一根或多根熔丝熔断将引起电容器

组内电压变动。
完好单元上的电压应不超过 ＧＢ燉Ｔ１１０２４１中给出的值。
视单元的内部连接而定，一根或多根熔丝熔断也可能引起单元内部电压变动。
串联组内其余元件的工作电压将升高，当有所要求时，制造厂应提供由于熔丝熔断所引起的电压升

高的详情。

﹣ 保护顺序

电容器组的保护应有选择性地动作。
第一级是元件内部熔丝动作。
第二级是电容器组的继电保护（例如过电流保护或不平衡保护）动作。
第三级是网络或站的保护动作。
注

１ 视电容器组的输出，继电保护等的设计而定，不是所有电容器组全都需要采用三级。

２ 在大的电容器组中，还可以采用报警一级。

３ 除非熔丝总是在 ４２给定的电压范围内由于放电能量的作用而熔断，否则制造厂应提供熔丝的电流燉时间特性

及偏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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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６８５２３９４６ ６８５１７５４８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８８０×１２３０ １燉１６ 印张 ３燉４ 字数 １５千字

２００２年 ４月第一版 ２００２年 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１－２０００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１１８２９２ 定价 ． 元

网址 ｗｗｗ．ｂｚｃｂｓ．ｃｏｍ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